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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區議會沙田區議會沙田區議會沙田區議會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社區會堂及圖書館管理工作小組社區會堂及圖書館管理工作小組社區會堂及圖書館管理工作小組社區會堂及圖書館管理工作小組     

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一一一一一年第年第年第年第一一一一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次會議記錄     
 

日 期 ：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三 日 (星 期 一 )  
時 間 ： 下 午 三 時 正  
地 點 ：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樓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出席者     職銜職銜職銜職銜     
林 松 茵 女 士 (召 集 人 )  區 議 會 議 員  
陳 敏 娟 女 士  ”  
陳 業 文 先 生  ”  
衞 慶 祥 先 生  ”  
楊 倩 紅 女 士 ,MH ”  
余 秀 珠 女 士 ,MH,JP ”  
蔡 惠 芳 女 士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古 燕 芬 女 士  ”  
雷 麗 文 女 士  ”  

宋 沿 頤 先 生 (秘 書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活 動 統 籌 員 (區 議 會 )2 
 
列席者列席者列席者列席者     職銜職銜職銜職銜     
何 厚 祥 先 生 ,MH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主 席     

許 國 新 先 生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邵 寶 珠 女 士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沙 田 區 )  

徐 文 光 先 生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圖 書 館 館 長 (馬 鞍 公 共 圖 書 館 )  

蘇 秀 儀 小 姐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地 區 管 理 )1  

王 嘉 俐 小 姐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區 議 會 )2  

鄧 靖 怡 小 姐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區 議 會 )1  

陳 家 煒 小 姐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會 計 及 總 務 )    

 
未克出席者未克出席者未克出席者未克出席者     職銜職銜職銜職銜      
陳 盧 燕 冰 女 士 ,MH     區 議 會 議 員   已 有 請 假  
黃 戊 娣 女 士 ,BBS,MH,JP       ”     ”  

姚 嘉 俊 先 生     ”      ”  
朱 子 唐 先 生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  
陳 靜 宜 女 士     ”     ”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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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國 添 先 生 ,MH 區 議 會 議 員  未 有 請 假  
鄭 楚 光 先 生     ”     ”  
鄭 則 文 先 生     ”     ”  
羅 光 強 先 生     ”     ”  
梁 志 偉 先 生     ”     ”  
楊 祥 利 先 生  
 

   ”     ”  

 
I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請 假 事 宜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請 假 事 宜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請 假 事 宜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請 假 事 宜  
 

召 集 人 表 示 ， 秘 書 處 於 會 前 收 到 以 下 五 位 成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申 請 ：  
 

陳 盧 燕 冰 女 士 , M H  ( 身 體 不 適 )  

黃 戊 娣 女 士 , B B S ,  M H , J P ( 其 他 原 因 )  
姚 嘉 俊 先 生  (工 作 原 因 )  
陳 靜 宜 女 士  (其 他 原 因 )  
朱 子 唐 先 生  (工 作 原 因 )  

 
2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成 員 的 請 假 申 請 。  
 
I I .  通 過 二 零 一 零 年通 過 二 零 一 零 年通 過 二 零 一 零 年通 過 二 零 一 零 年 十十十十 月月月月 十 四十 四十 四十 四 日 會 議 記 錄日 會 議 記 錄日 會 議 記 錄日 會 議 記 錄  
 
3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的 會 議 記 錄 。 通 過 後 的 會 議 記

錄 將 提 交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 備 悉 。  
 
I I I .  續 議續 議續 議續 議 事 項事 項事 項事 項  
 
甲甲甲甲 .     社 區 會 堂 跟 進 事 項社 區 會 堂 跟 進 事 項社 區 會 堂 跟 進 事 項社 區 會 堂 跟 進 事 項  
 
4 . 陳 敏 娟 女 士 表 示 ， 建 議 沙 田 民 政 處 ( 民 政 處 ) 在 廣 源 社 區 會

堂 的 固 定 告 示 板 旁 擺 放 更 多 流 動 宣 傳 板 ， 協 助 推 廣 各 類 活

動 。 她 並 詢 問 民 政 處 可 否 開 放 現 時 用 作 發 放 政 府 資 訊 的 宣 傳

板 予 區 內 團 體 作 宣 傳 活 動 用 途 。  
 
5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許 國 新 先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  
 

( a ) 民 政 處 已 向 建 築 署 申 請 在 八 間 社 區 中 心 / 會 堂 增 加 告

示 板；建 築 署 預 計 於 下 財 政 年 度 內 完 成 有 關 工 程 ﹔ 以

及  
 
( b ) 民 政 處 已 重 新 檢 視 於 各 會 堂 安 裝 更 多 宣 傳 板 的 可 能

性 ， 當 中 需 考 慮 會 堂 的 牆 身 的 現 況 。 由 於 流 動 展 板 容

易 被 推 倒 ， 所 以 不 宜 增 加 。 另 外 ， 民 政 處 將 視 察 用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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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放 政 府 資 訊 的 宣 傳 板 能 否 騰 出 部 分 空 間，供 區 內 團

體 張 貼 宣 傳 海 報 。  
 

I V .  討 論 事 項討 論 事 項討 論 事 項討 論 事 項  
 
甲甲甲甲 .     沙 田 區 社 區 會 堂 延 長 開 放 時 間 試 驗 計 劃 結 果 檢 討沙 田 區 社 區 會 堂 延 長 開 放 時 間 試 驗 計 劃 結 果 檢 討沙 田 區 社 區 會 堂 延 長 開 放 時 間 試 驗 計 劃 結 果 檢 討沙 田 區 社 區 會 堂 延 長 開 放 時 間 試 驗 計 劃 結 果 檢 討  
 
6 . 召 集 人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並 補 充 ， 由 於 隆 亨 社 區 中 心 為 沙 田 區

的 臨 時 庇 護 中 心 ， 在 天 氣 寒 冷 時 須 徵 用 作 避 寒 中 心 ， 為 避 免

入 住 人 士 須 於 早 上 七 時 前 撤 離 避 寒 中 心 ， 故 建 議 由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起 停 止 延 長 開 放 隆 亨 社 區 中 心 的 會 議 室 供 地 區 團 體 申

請 使 用 ， 而 延 長 開 放 六 間 會 堂 的 建 議 將 不 適 用 於 隆 亨 社 區 中

心 的 會 議 室 。 而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至 三 月 期 間 已 獲 分 配 隆 亨 社

區 中 心 會 議 室 的 團 體 可 繼 續 使 用 ， 未 有 申 請 的 時 段 則 不 會 開

放 予 團 體 申 請 。  
 
7 . 何 厚 祥 先 生 表 示 ， 區 內 團 體 在 會 堂 舉 辦 活 動 甚 多 ， 因 此 對

會 堂 的 需 求 很 大 ， 有 團 體 向 他 反 映 希 望 能 提 前 於 本 年 四 月 延

長 更 多 會 堂 的 開 放 時 間 。 他 並 詢 問 民 政 處 能 否 在 資 源 及 技 術

許 可 的 情 況 下 ， 於 本 年 四 月 起 延 長 更 多 會 堂 的 開 放 時 間 。  
 
8 . 召 集 人 表 示 ， 她 曾 接 獲 顯 徑 會 堂 使 用 者 類 似 的 訴 求 ， 希 望

能 延 長 更 多 會 堂 的 開 放 時 間 。  
 
9 . 許 國 新 先 生 的 回 應 綜 合 如 下 ：  
 

( a ) 因 應 委 員 會 的 意 見，民 政 處 已 提 前 於 本 年 一 月 就 延 長

會 堂 開 放 時 間 的 計 劃 進 行 檢 討。由 於 委 員 會 在 本 財 政

年 度 已 沒 有 餘 款 推 行 上 述 建 議，除 非 工 作 小 組 及 委 員

會 獲 得 區 議 會 額 外 撥 款，否 則 無 法 提 前 延 長 更 多 會 堂

的 開 放 時 間 ； 以 及  
 
( b ) 此 外 ， 由 於 第 二 季 度 ( 四 至 六 月 ) 的 會 堂 申 請 已 於 本 年

一 月 初 展 開 ， 部 分 團 體 已 向 民 政 處 遞 交 申 請 表 ， 若 工

作 小 組 及 委 員 會 現 時 決 定 提 前 延 長 更 多 會 堂 的 開 放

時 間 ， 須 通 知 所 有 合 資 格 團 體 。 但 民 政 處 亦 沒 有 足 夠

的 人 手 及 時 間 通 知 所 有 團 體 有 關 變 更，因 此 建 議 按 照

原 定 計 劃 進 行，於 本 年 七 月 起 才 實 施 延 長 六 間 會 堂 的

開 放 時 間 。  
 
1 0 . 經 討 論 後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  
 

( a )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 共 四 個 季 度 )
繼 續 延 長 隆 亨 社 區 中 心 、 廣 源 會 堂 、 沙 角 會 堂 、 博 康



 4 

會 堂 、 顯 徑 鄰 里 社 區 中 心 及 美 田 會 堂 的 開 放 時 間 ， 由

早 上 九 時 提 早 至 七 時 ； 以 及  
 
( b ) 由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起 停 止 延 長 開 放 隆 亨 社 區 中 心 的

會 議 室 至 另 行 通 知，而 延 長 開 放 上 述 六 間 會 堂 的 安 排

建 議 將 不 適 用 於 隆 亨 社 區 中 心 的 會 議 室 ； 以 及  
 
( c )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財 政 年 度 初 步 預 留

4 8 9 , 6 0 0 元 以 支 付 上 述 六 間 會 堂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二 月 內 延 長 開 放 時 段 的 營 運 開 支 。  
 
1 1 . 工 作 小 組 備 悉 ， 上 述 六 間 會 堂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至 六 月 延

長 開 放 時 間 的 營 運 開 支 為 2 4 4 , 8 0 0 元 。 由 於 該 營 運 開 支 涉 及

二 零 一 二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財 政 年 度 的 撥 款 ， 秘 書 處 將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首 季 向 新 一 屆 區 議 會 確 認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以 後 各 會 堂 的

延 長 開 放 安 排 及 有 關 撥 款 申 請 。  
 
乙乙乙乙 .     沙 田 區 議 會 鄰 里 活 動 中 心沙 田 區 議 會 鄰 里 活 動 中 心沙 田 區 議 會 鄰 里 活 動 中 心沙 田 區 議 會 鄰 里 活 動 中 心 ( 鄰 里鄰 里鄰 里鄰 里 中 心中 心中 心中 心 ) 租 用 安 排 結 果 檢 討租 用 安 排 結 果 檢 討租 用 安 排 結 果 檢 討租 用 安 排 結 果 檢 討  
 
1 2 . 召 集 人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 包 括 鄰 里 中 心 由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 共 四 個 季 度 ) 的 建 議 開 放 安 排 及 預 算 開 支 。  
 
1 3 . 工 作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  
 

( a ) 由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 共 四 個 季 度 )
繼 續 推 行 在 星 期 一 至 五 下 午 六 時 至 十 時，以 及 星 期 六

和 星 期 日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十 時 的 時 段 開 放 鄰 里 中 心

予 團 體 申 請 ； 以 及  
 
( b ) 在 二 零 一 一 至 二 零 一 二 財 政 年 度 初 步 預 留 5 9 7 , 5 0 8元

以 支 付 鄰 里 中 心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七 月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二

月 內 的 營 運 開 支 。  
 
1 4 . 工 作 小 組 備 悉 ，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至 六 月 鄰 里 中 心 的 營 運

開 支 為 3 1 4 , 7 5 8 元 ； 以 及 由 於 該 營 運 開 支 涉 及 二 零 一 二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財 政 年 度 的 撥 款 ， 秘 書 處 將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首 季 向 新

一 屆 區 議 會 確 認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以 後 鄰 里 中 心 的 開 放 安 排 及

有 關 撥 款 申 請 。  
 
V .  報 告 事 項報 告 事 項報 告 事 項報 告 事 項  
 
甲甲甲甲 .     “ 沙 田沙 田沙 田沙 田 節 之節 之節 之節 之 「「「「 閱 滿 關 愛 在 沙 田閱 滿 關 愛 在 沙 田閱 滿 關 愛 在 沙 田閱 滿 關 愛 在 沙 田 」」」」 嘉 年 華嘉 年 華嘉 年 華嘉 年 華 ” 工 作 報 告工 作 報 告工 作 報 告工 作 報 告  
 
1 5 . 召 集 人 簡 介 文 件 內 容 ， 並 邀 請 成 員 出 席 本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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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期 六 ) 之 “ 沙 田 節 之「 閱 滿 關 愛 在 沙 田 」嘉 年 華 ” 及 擔 任 活 動

評 審 。  
 
乙乙乙乙 .     公 共 圖 書 館 及 社 區 圖 書 館 服 務 情 況 簡 報公 共 圖 書 館 及 社 區 圖 書 館 服 務 情 況 簡 報公 共 圖 書 館 及 社 區 圖 書 館 服 務 情 況 簡 報公 共 圖 書 館 及 社 區 圖 書 館 服 務 情 況 簡 報  
 
1 6 . 工 作 小 組 備 悉 上 述 簡 報 。  
 
V I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下 次 會 議 日 期下 次 會 議 日 期下 次 會 議 日 期  
 
1 7 . 召 集 人 表 示 ， 下 次 會 議 將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 星 期

四 ) 下 三 時 正 於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舉 行 。  
 
1 8 . 會 議 於 下 午 三 時 三 十 分 結 束 。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ST D C  1 3 / 3 5 /4 5 / 3  

 
二 零 一 一 年 四 月  


